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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届会 

临时议程* 项目 17(e） 

社会和人权问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2013 年 12 月 10 日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秘书长致意，并谨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随函转

递 2013 年 12 月 2 日格鲁吉亚被占领土境内流离失所者、安置及难民部部长大

卫·达拉赫韦利泽给秘书长的信(见附件）。 

 

 

 
 

 * E/2014/1/Rev.1，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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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2 月 10 日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我谨代表格鲁吉亚政府通过此信表达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
民署)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意愿。我们认为，格鲁吉亚符合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相关决议确立的成员资格标准。 

 如你所知，我国目前有 272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这就是说 1991-1993 年

的冲突和 2008年 8月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在格鲁吉亚被占领地区(即阿布哈兹

和茨欣瓦利地区/南奥塞梯)造成大约 90 000 个家庭流离失所。令人遗憾的是，尽

管我们共同作出最大努力以及格鲁吉亚政府作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大量境内流离

失所者仍然生活条件恶劣，遇到心情、心理和经济方面的困难。 

 除境内流离失所者外，格鲁吉亚还收容了来自车臣(俄罗斯联邦)的难民以及

从其他国家涌入的难民，特别是在叙利亚和埃及最近的事态发展之后。因此，难

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人数是此前的 10 倍，达到约 1 000 人。格鲁吉亚边界仍然向寻

求庇护者开放，他们由于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而逃离这些国家。 

 2012年 10月 1日选举产生的格鲁吉亚新政府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承诺，

将根据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保护国际标准，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格鲁吉亚仍

然坚定地致力于依照关于尊重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无国籍人士的权利的国际

标准，制定最为有效的机制。格鲁吉亚打算至迟于 2013 年底加入 1961 年《减少

无国籍状态公约》。 

 在改善难民问题的立法依据方面已作出认真努力。鉴于《格鲁吉亚难民法》

不符合《难民地位公约》，本部根据国际标准和公约拟定了一份关于难民地位和

人道主义状况的法律草案。2011 年 12 月 6 日，议会通过了该项法律草案。 

 考虑到每 100 个格鲁吉亚人中有 6 人是境内流离失所者并出于对难民和无国

籍人士国际保护制度的尊重，格鲁吉亚谨此宣布，打算申请担任难民署执行委员

会成员。 

 格鲁吉亚仍然致力于加强与难民署和国际社会的战略性合作，以解决格鲁吉

亚境内旷日持久的境内流离失所问题，并为解决世界各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难

民和无国籍人士问题作出贡献。 

 

大卫·达拉赫韦利泽(签名) 

 


